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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文件嘉 善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嘉 善 县 财 政 局
嘉 善 县 商 务 局

善文旅体〔2023〕1 号

关于印发“留嘉过大年 旅游开门红”
嘉善县加快旅游市场复苏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嘉兴市“提信心抢开局稳增长”政策18条》，进

一步帮助旅游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刺激旅游消费，提振市场信心，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减免旅游景区门票。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17 日期

间，购买西塘景区 95元门票赠送价值 100元无保底消费的消费

券（使用范围为：景区检票口以内及浙江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名下经营主体），共 5万张；免费发放大云旅游度假区联票

（使用范围为：云澜湾温泉、歌斐颂巧克力小镇、碧云花园、云

堡二十四节气馆、十里水乡），共 1万张。共计 6万张。

二、发放旅游专项消费券。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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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面向游客推出除景区门票外的嘉善旅游专项消费券，使用

范围为全县旅游饭店、旅行社、民宿、“百县千碗·佳膳十碗”消
费体验场所、旅游采摘基地、旅游景区内商户及省 A 级景区村

庄内购票景点，发放总额 600万元；鼓励春节期间（年三十至年

初六）县外旅游团队来善过夜游，人均发放 100元过夜游专项消

费券，发放总额 200万元。两项共计 800万元。

三、促进旅游景区增收提质。正常开放的 5A、4A、3A 级

旅游景区，2023 年一季度门票总收入同比增长 10%以上的，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5万元、10万元、8万元；同比增长 15%以

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15万元、12万元。

四、加快品质住餐业发展。各类旅游饭店（星级、绿色、品

质、特色）202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以上的，一次性

奖励 8 万元；“百县千碗·佳膳十碗”消费体验场所及旅游采摘基

地，202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五、加大接待过夜游客奖励。2023 年一季度组织接待县外

游客在嘉善县游览 2 个以上（含 2 个）购票景区、总票价超过

65元，且在县内旅游饭店或省等级民宿住宿一晚的，按 100元/
人标准奖励旅行社，单个旅行社最高奖励不超过 8万元；省等级

民宿接待县外游客住宿一晚的，按 100元/人标准奖励等级民宿，

单个等级民宿最高奖励不超过 6万元。

六、扶持景区商户稳岗经营。对西塘古镇核心景区内的经市

场监管部门注册的经营主体，自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2
月 5日期间连续正常营业的，给予 800元/户的稳岗促产补贴。

同一区域的（以弄堂、建筑为准）且同一业态（以实际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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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且同一实际经营者的经营主体只可享受 1次补贴。

七、线下线上同步宣传营销。聚焦抢抓长三角市场，线下于

春节前联动各大景区外出举办嘉善文旅推介活动，积极拓展和培

育长三角近程优质客源市场，进一步打响嘉善文旅形象品牌。线

上借助新媒体平台，联动推介嘉善文旅资源和加快旅游市场复苏

政策，进一步捕捉长三角消费潜能。

八、年味活动重燃“烟火气”。大力营造年味十足的节日氛

围，在春节期间连续举办 18场较大规模的文艺演出、传统年味

集市和非遗年味体验活动，确保日日有市集、天天有活动，具体

包括长三角江南年味非遗年货节、春节七天乐、元宵灯会等 6项
县级文旅活动及重点景区 12项配套活动。（具体内容见附件）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年 3月 31日（文

中已明确期限的除外）。已有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

准。县文旅体局负责制定实施细则，第一至第六条政策支持对象

均为嘉善注册 1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的旅游企

业，以及相关个体工商户。同一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只享受一项奖

励以最高为计，不重复补贴。

附件：1.嘉善县级主要文旅活动

2.嘉善重点景区活动

嘉善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

嘉善县财政局 嘉善县商务局

2023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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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嘉善县级主要文旅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1
长三角江南年味

非遗年货节

1月 14日

（北方小年）
县市民广场

2 送福迎新活动
1月 15日-1月 20日

（南方小年至年廿九）

县图书馆

各镇（街道）

3

“文艺星火赋美”

美育迎新春主题

活动启动

1月 17日

（年廿六）
县博物馆

4 春节七天乐活动
1月 21日-1月 27日

（年三十至正月初六）
各镇（街道）

5
嘉善县第五届

春联书法展

1月 16日-2月 15日

（年廿五至正月廿五）
吴镇书画院

6 元宵灯会
2月 5日

（正月十五）
县市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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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嘉善重点景区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1
水乡渔船开光

下水仪式再现

1月 22日-1月 24日

（正月初一至初三）

西塘五姑娘

公园

2 新春祭灶
1月 22日-1月 27日

（正月初一至初六）
倪宅

3 新春祈福

1月 21日、22日、26

日（大年三十、正月初

一、正月初五）

护国随粮王

庙、圣堂

4 送春联、剪窗花
1月 22日-1月 24日

（正月初一至初三）

第一游客中

心、西园

5 小西阿塘送福
1月 22日-1月 27日

（正月初一至初六）
景区主入口

6
水乡传统婚礼、

婚船巡游

1月 22日-1月 27日

（正月初一至初六）

景区主河道、

钮扣馆水上

舞台

7 春市
1月 22日-1月 27日

（正月初一至初六）

五姑娘主题

公园、四贤祠

汉服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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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8 吃年味、看画张
1月 22日-1月 27日

（正月初一至初六）
塘东街

9
大云文化年货

旅游节

1月 7日-8日

（腊月十六至十七日）
云澜湾

1月 14日-15日

（北方小年、南方小年）
碧云花园

1月 22日-23日

（正月初一至初二）

歌斐颂巧克

力小镇

10
云澜湾温泉

养生年货节

2022年 12月 1日-

2023年 1月 31日
云澜湾

11 巧克力年货节
1月 22日-1月 28日

（正月初一至初七）

歌斐颂巧克

力小镇

12
碧云花海

年宵花展

1月 7日-2月 15日

（腊月十六至正月廿五）
碧云花园

嘉善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6日印发


